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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为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8

元（含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0

元（含

税）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8

元；扣税后个人股东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76

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股东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

0.072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5

月

23

日

●

除息日：

2014

年

5

月

26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5

月

30

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

经

2014

年

5

月

6

日召开的本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4

年

5

月

7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网址：

www.sse.com.cn

）。

二、分配方案

（一） 发放年度：

2013

年度

（二） 发放范围

截止

2014

年

5

月

23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

登记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三） 本次分配以

2013

年年末总股本

95,362.5

万股为基数，向本公司全体股东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

0.08

元（含税），共计派发股利

76,290,000.00

元（含税）。

（四） 扣税说明

1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判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的规定，公司暂按

5%

的税率代

扣个人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76

元。如股东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以内（含一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

；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以上

至一年（含一年）的，实际税负为

10%

；持股期限超过一年的，实际税负为

5%

。

个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登记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

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该股东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从其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

登记公司，登记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

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

2009

〕

47

号） 规定， 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0.072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

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本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

0.08

元。

三、实施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5

月

23

日

除息日：

2014

年

5

月

26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5

月

30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2014

年

5

月

23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实施办法

股东山东华鲁恒升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华鲁恒升集团德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红

利由本公司直接派发。除上述股东外，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登记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本公司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

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登记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联系机构：公司证券部

地址：山东省德州市天衢西路

24

号

邮政编码：

253024

电话：

0534-2465426

传真：

0534-2465017

七、 备查文件

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529� � � �证券简称：海源机械 公告编号：2014-026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30

（

2

）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荆溪镇铁岭北路

2

号公司一楼多功能会议室

（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良光先生

（

6

）会议召开合法、合规性：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8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80,

395,132

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247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

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亦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议， 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

1

、《关于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赞成股数为

80,395,13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为

0

股；弃

权股数为

0

股。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2

、《关于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赞成股数为

80,395,13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为

0

股；弃

权股数为

0

股。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3

、《关于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赞成股数为

80,395,13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为

0

股；弃

权股数为

0

股。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4

、《关于

<201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的议案》

赞成股数为

80,395,13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为

0

股；弃

权股数为

0

股。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的议案》。

5

、《关于

2014

年至

2015

年上半年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租赁公司融资的议案》

赞成股数为

80,395,13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为

0

股；弃

权股数为

0

股。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

2014

年至

2015

年上半年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租赁公司融

资的议案》。

6

、《关于

2014

年至

2015

年上半年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及采用买方信贷结算方式的客户

提供担保的议案》

（

1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子议案

赞成股数为

80,395,13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为

0

股；弃

权股数为

0

股。

（

2

）公司为采用买方信贷结算方式的客户提供担保的子议案

赞成股数为

80,395,13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为

0

股；弃

权股数为

0

股。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 《关于

2014

年至

2015

年上半年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及采用买方信

贷结算方式的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

7

、《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赞成股数为

80,395,13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为

0

股；弃

权股数为

0

股。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8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赞成股数为

80,395,13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为

0

股；弃

权股数为

0

股。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4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9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赞成股数为

80,395,13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为

0

股；弃

权股数为

0

股。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王振光先生、董惠良先生、甘智和先生、陈冲先生、郑

新芝先生、文东华先生分别做了

2013

年度述职报告。公司独立董事

2013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详

见

2014

年

4

月

26

日刊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

内容。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聘请的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秦桥律师、 贾春雷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

"

国枫凯文律股字

[2014]A0155

号

"

《关于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

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广日股份 股票代码:600894� � � � �编号:临2014—022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投资设立广州中成广日媒体广告有限公司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或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 广州中成广日媒体广告有限公司（名称暂定，以下简称“中成广日”）

●

投资金额和比例：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出资

４００

万元，占中成

广日注册资本的

４０％

股权；广东中成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成创投”）出资

６００

万元，占

中成广日注册资本的

６０％

。

●

特别风险提示：无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为实现公司发展的战略目标，致力开拓电梯媒体广告事业，公司近日与中成创投签署

了《合作意向书》，拟共同出资设立中成广日，其注册资本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出

资

４００

万元， 占中成广日注册资本的

４０％

； 中成创投出资

６００

万元， 占中成广日注册资本的

６０％

。

２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在公司总经理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

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３

、该项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介绍

１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

７８８

，

５１８

，

３２４

元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华利路

５９

号东塔

１３

层自编

１３０１

房

法定代表人：潘胜燊

经营范围：制造、加工：通用设备及零部件（限分支机构经营）；自有资金投资；投资管理；

投资咨询；商品信息咨询；会议服务；物业管理；场地出租；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批发

和零售贸易（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外）；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

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３

年

总资产

５４７

，

７５４．０８

净资产

２９９

，

５０９．２４

营业收入

４０７

，

９４７．８８

净利润

８６

，

３９０．２６

２

、广东中成创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３０

号

１１０１－１１０２

房

法定代表人：廖华艺

经营范围：自有资金投资；企业投资策划；场地出租；园林绿化；物业管理；展览活动策

划；会议服务；批发和零售贸易（须前置许可及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主要股东：广东晨越投资有限公司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３

年

总资产

４３２６．２２

净资产

３０９４．７３

营业收入

２５８６．１１

净利润

４９３．３６

中成创投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广州中成广日媒体广告有限公司（名称暂定）

２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３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４

、总投资金额：人民币

２

，

２５３

万元

５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股东以自有资金出资。

６

、出资比例：公司出资

４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０％

；中成创投出资

６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６０％

。

７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的人员安排：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

５

名，其中，中成创投提

名

３

名董事，广日股份提名

２

名董事，由股东会任命产生，董事每届任期三年；总经理由中成创

投推荐，副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由广日股份推荐，由董事会任命。

８

、经营范围： 多媒体广告设计、制作和推广（以工商核准的营业范围为准）。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投资目的

公司投资设立中成广日， 旨在借助公司作为电梯整机生产企业的优势以及丰富的客户

资源和良好的客户关系，中成创投在传媒推广上的丰富经营经验和市场资源，通过投资双方

在市场、技术及专长等方面的优势互补和强强结合，开拓国内电梯媒体及其他媒体的广告市

场，使之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２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以自有资金投入， 本次出资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

影响。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在国家鼓励发展智慧城市政策的支持下， 本次对外投资的主要风险是市场风险和经营

风险。 市场过度竞争以及客户关系维护不当将对中成广日取得较佳市场份额和服务价格构

成影响。其次是经营团队的稳定性对客户关系的良好维护构成影响。

鉴于公司在电梯行业的长期经营管理优势和合资双方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 有望将上

述风险的影响降到最小。

本次签署的《合作意向书》属于意向性协议，是合资双方合作的基础及共同意愿的表达，

能否最终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１

、《合作意向书》。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021� � � �证券简称：中捷股份 公告编号：2014-043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4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

时

30

分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玉环县大麦屿街道兴港东路

198

号公司综合办公楼一楼

会议室

（三）投票表决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瑞元先生

（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2

名，代表股份共计

173,793,997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30.61%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郭

晓雷、王伟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现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讨论《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冯德虎先生、吴剑敏先生、谢忠荣先生、陈寿云先生向股东大会提交了《独

立董事

2013

年度述职报告》，并由独立董事吴剑敏先生作为代表在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上

进行述职。

表决结果：同意

173,793,997

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讨论《

20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73,793,997

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讨论《

2013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73,793,997

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讨论《

2013

年度财务决算》。

表决结果：同意

173,793,997

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审议讨论《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公司母公司

2013

年度实现净利润

16,517,038.13

元，提取盈余公积

1,651,703.81

元，加上年初未

分配利润

89,694,503.79

元， 减去年初利润分配

11,356,300.80

元， 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93,203,

537.31

元，资本公积金为

178,246,819.70

元。

根据《公司章程》第二百九十三条之规定，公司

2010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进行现金

股利分配，不送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独立董事对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173,793,997

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审议讨论《

2014

年度项目投资计划》。

2014

年度，公司拟进行项目投资合计金额

16,200.00

万元：

1

、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2,200.00

万元。

（

1

）年产

56000

台高速直驱电脑平缝机、绷缝机技改项目投资

1,700.00

万元；

（

2

）年产

30000

台高速直驱电脑包缝机技改项目投资

500.00

万元。

2

、拟投入非募集资金项目投资

14,000.00

万元。

（

1

）古顺工业园基建投入

3,700.00

万元；

（

2

）古顺工业园基建投入

1,200.00

万元；

（

3

）本部生产基地铸造、机壳、涂装、装配技改投入

6,900.00

万元；

（

4

）内蒙古突泉县禧利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改投入

2,200.00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173,793,997

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审议讨论《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独立董事对

公司续聘审计机构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173,793,997

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晓雷、王伟出席会议并见证。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2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相符，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5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见证意见》同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四、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和记录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069� � �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2014-44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议案被否决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厚刚

3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4

年

5

月

19

日（星期一）

14:0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5

月

18

日至

2014

年

5

月

19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5

月

19

日

9:30~11:30

和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5

月

18

日

15:00

至

2014

年

5

月

19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

、会议现场召开地点：大连开发区金石滩街道银滩路

120

号金贝广场

5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5

月

15

日（星期四）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有

21

人，代表股份

476,438,925

股，

占公司总股本

711,112,194

股的

67.00%

。其中：

1

、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

11

人，代表股份

473,973,39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65%

；

2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

人， 代表股份

2,465,526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67％

；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许航律师、徐志豪律师出

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表决结果如

下：

1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476,425,125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1%

；反对

12,500

股，占参与表

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6%

；弃权

1,3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

2

、《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476,391,225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0%

；反对

21,000

股，占参与表

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弃权

26,7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6%

。

3

、《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476,404,225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7%

；反对

8,000

股，占参与表

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

；弃权

26,7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6%

。

4

、《

201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476,404,225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7%

；反对

8,000

股，占参与表

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

；弃权

26,7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6%

。

5

、《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476,405,525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0%

；反对

12,500

股，占参与表

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6%

；弃权

20,9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

6

、《关于聘用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476,404,225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7%

；反对

8,000

股，占参与表

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

；弃权

26,7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6%

。

7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476,404,225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7%

；反对

8,000

股，占参与表

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

；弃权

26,7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6%

。

8

、《关于为下属公司及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476,404,225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7%

；反对

8,000

股，占参与表

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

；弃权

26,7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6%

。

9

、《关于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长海县獐子岛投资发展中心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

325,428,800

股。

同意

150,975,425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0%

；反对

8,000

股，占参与表

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3%

；弃权

26,7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

10

、《关于修订

<

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同意

476,404,225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7%

；反对

8,000

股，占参与表

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

；弃权

26,7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6%

。

11

、《关于建立内部企业家机制的议案》

同意

476,404,225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7%

；反对

8,000

股，占参与表

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

；弃权

26,7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6%

。

12

、《关于向参股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476,391,225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0%

；反对

21,000

股，占参与表

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弃权

26,7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6%

。

四、独立董事作年度述职报告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以书面形式向大会作了《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就

2013

年的工作情况

向股东及股东代表作了简要汇报。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许航律师、徐志豪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

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293� � � �证券简称：罗莱家纺 公告编号：2014-025

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控股子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股份公司

"

）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

加投资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投资理财产品额度至

8

亿元（包括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增加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理财产品

额度的议案》中的

4

亿元），该

8

亿元理财额度可滚动使用。自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三年之内有效。以上额度内资金只能购买低风险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不

得购买涉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

-

风险投资》中的投资品种。同时授权股

份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实施上述理财事项。

根据上述决议，股份公司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上海罗莱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子公司

"

）于

2014

年

5

月

16

日出资人民币

4000

万元，向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购

买了银行理财产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

1

、产品名称：飞越理财人民币

"

步步为赢

"

结构性存款产品第

14772

期

2

、理财币种：人民币

3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

4000

万元

4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5

、投资收益率：

5.4%

6

、期限：

2014

年

5

月

16

日

--2014

年

6

月

15

日

7

、收益支付：到期一次性支付

8

、资金来源：子公司闲置资金

9

、关联关系说明：子公司与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无关联关系

10

、子公司本次出资

4000

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总金额占股份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1.88%

二、对子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子公司使用闲置资金进行低风险理财产品投资是在确保子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子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通过适度低风险理财，可以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进一步提升子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股份公司股东获取更

多的投资回报。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公告日， 股份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累计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

额共计

39954

万元，占股份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8.80%

。本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事

项在股份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

四、备查文件

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104� � � �证券简称：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4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无修改提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4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

时在江苏省丹阳市横塘工

业区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东阳先生主持。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5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2,332.8686

万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27.9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332.8686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二）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332.8686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三）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2,332.8686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四）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332.8686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五）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332.8686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六）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332.8686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332.8686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332.8686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朱江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332.8686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岳修峰先生亲自作了

2013

年度述职报告；独立董事尹书明先

生委托独立董事岳修峰先生代为做

2013

年度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王晓瑞女士委托独立董事

岳修峰先生代为做

2013

年度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分别就

2013

年各自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的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的情况、在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所做的其他工作、公司存

在的问题及建议等情况进行了报告。《独立董事

2013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已于

2014

年

4

月

25

日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杨亮先生、胡罗曼女士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了《关于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和形成的决

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关于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四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066� � � �证券简称：宇通客车 编号：临2014-022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

(

含税

)

●

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为

0.475

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QFII

）为

0.45

元，其他机构投资者不代扣所得税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5

月

23

日

●

除息日：

2014

年

5

月

26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5

月

29

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本公司或公司

)

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召开了

2013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的《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二、分配方案

（一）发放年度：

2013

年度

（二）发放范围：截至

2014

年

5

月

23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登上海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本次分配以

1,273,709,86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

元（含税），共

计派发股利

636,854,931

元。

1

、公司暂按

5%

的税率代扣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所得税

,

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为

0.475

元。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

2012

〕

85

号）》等有关规定，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实际计征税率为

20%

；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实际计征税率为

10%

；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实际计征

税率为

5%

。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

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扣收并划

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再由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划付本公司，由本公司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

纳。

2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称

QFII

）应按企业所得税法缴纳

10%

的企业所得税，并由本

公司代扣代缴，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45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

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请办理。

3

、其他机构投资者我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5

元，由其按税

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三、实施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5

月

23

日

除息日：

2014

年

5

月

26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5

月

29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2014

年

5

月

23

日（

A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红实施办法

（一）公司股东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公路车辆机械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

司直接派发。

（二） 公司因实施股权激励所授予且尚未解锁的股份应得的现金红利由公司暂时留存，

在该部分股份解锁后直接发放给激励对象，若该部分股份不能解锁，则公司不再发放此部分

现金红利。

（三）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

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通过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对应的资金账户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

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郑州市管城区宇通路宇通工业园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

0371-66718281/66899008

七、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和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